
 海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海自然资规告字［2021］007号
经海兴县人民政府批准，海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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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9(1号地)
	海港路南、兴旺街西、海政路北
	25317.12
	居住商服
	70年

40年
	≤1.6
	≤25%
	
	≥35%
	4937.4
	4937.4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文件索取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下载土地挂牌出让文件方式：已在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人可直接登录系统（网址：http://www.hebpr.gov.cn/hbggfwpt/）后，选择“沧州市（全流程），打开【土地交易 - 土地交易文件下载】菜单，在项目列表中选择对应项目，点击项目右侧下载按钮，进行土地交易文件下载操作。 下载文件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可咨询电话： 400-998-0000。 
未经主体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人，请按照 “ 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 首页的“市场主体登录” http://publicservice.hebpr.gov.cn/PublicService/memberlogin/memberLogin?Type=1 页面中的注册指南进行市场主体注册，市场主体注册咨询电话：0317-6619188。

四、竞买申请与登记

申请人可于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11月15日，向海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15日12时（以拨入账户为准，必须由竞买人基本账户缴纳）。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11月16日9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挂牌出让时间和地点

（1）2021-019（1号地）地块挂牌时间：2021年11月4日9时至2021年11月17日14时00分。

（2）挂牌出让地点：海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有关挂牌出让文件。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3）宗地条件以现状为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城兴盛街）

联系电话：0317—6615104  

联系人：曲明涛 

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信息

（1）2021-019(1号地)

户名：海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506070010400168880000000434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兴县支行
海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5日


